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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建设，强化诉源治理，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需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和亳州市物业管理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特邀调解员。有关选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人数
公开选聘特邀调解员2-3名。
工作地点：利辛县人民法院物业纠纷调解室。
二、岗位职责
1.接受调解组织委派开展诉前调解及纠纷化解工作，化解物业纠纷矛盾；
2.通过宣传法律、法规教育引导群众遵纪守法，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
3.做好诉前调解案件的登记、统计、档案管理等工作；
4.参与涉及群体性事件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
5.完成其他与诉前调解相关的工作任务。
三、选聘条件及要求
（一）报名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的成年公民，年龄在40周岁以下；
3.品行端正、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4.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
5.熟悉社情民意，善于做群众工作，有一定的调解能力。
以下人员可适当放宽条件并优先聘用：
1.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法律工作经历的；
2.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及沟通能力；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选聘
1.受过刑事处罚或近三年内曾受过行政拘留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职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限制高消费的；
5.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信力的。
四、选聘程序
（一）报名
1.报名方式：自主报名。自主报名为现场报名。自主报名的填写《特邀调解员报名表》。
2.报名时间：自2023年3月8日至4月30日期间的工作日。现场报名的，报名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15：00-17：30。
3.报名联系人：
调解组织负责人：陈奇，联系电话：18856829002（微信同号）。
4.报名需提供的证件及材料：
①《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报名表》（表格在附件中下载打印）；
②本人户口本、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扫描件、工作经历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派出所开具）；
③本人近期一寸红底免冠照片电子档。
（二）资格审查、考察
由亳州市物业管理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考察，确定入选人员。
（三）公示
特邀调解员选任后须进行公示，公示期间5天，公示期满后无不良反映的，本调解组织正式予以聘任。
（四）任命与培训
公示期满后无不良反映，由调解组织入选人民调解员库，并颁布邀调解员证书，进行调解业务培训后，根据本调解组织安排和委托开展调解工作。利辛县人民法院与特邀调解员之间建立的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及劳务合同关系，本调解组织与特邀调解员之间建立的关系不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及劳务合同关系。
四、任期
特邀调解员任期为一年，期满后，经考核合格的，可以连任。
任职期间，特邀调解员应恪守职业道德，严格遵守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相关管理制度。
特邀调解员严重违反相关管理制度，或者发生不能履行职责情况时，利辛县人民法院与亳州市物业管理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有权解除聘任。
五、相关要求及待遇
1.为特邀调解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条件、设备和指导；
2.根据本调解组织调解案件补助规定和案件性质，分阶段、按参加调解和调解成功的案件数量支付相应调解补贴。
3.待遇组成部分：全勤补贴+调解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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